
製表日期：102年12月23日表16-3(100年度)綜稅各類所得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合　　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各類所得金額
分位別

1133873 198943573 7786914 3551086 139399199 15074219 5472178 929328 246075 23142716第1分位

1133872 435226156 8928784 4455506 361052738 20878825 7336627 1249221 421369 25605238第2分位

1133872 660358537 12889936 6519162 546961951 32748350 10587061 1853486 689592 39859187第3分位

1133872 1027037897 19658074 12059570 829531070 52150990 18254769 3229934 1091836 77604023第4分位

1133872 2672862667 42678404 54671889 1793253264 85523471 62134090 11377272 2916725 559912770第5分位

5669361 4994428830 91942113 81257212 3670198222 206375855 103784725 18639241 5365598 726123933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四）歸戶大於申報為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大於申報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
　　　　　（五）薪資淨所得為薪資所得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六）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為綜合所得總額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七）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製表日期：102年12月23日表16-3(100年度)綜稅各類所得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

各類所得金額
薪資淨所得 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 稿費收入分位別

115788 1796787 103744 1325538 66777947 126279670第1分位 876195

175237 3519754 102224 1500634 245684896 319846182第2分位 642843

315698 5896834 141956 1895324 410629144 524007449第3分位 794582

563589 9786387 214990 2892665 666696942 864161725第4分位 1171616

5324524 38671675 925989 15472594 1606924819 2486328549第5分位 4608095

6494836 59671436 1488903 23086755 2996713749 4320623576合      計 8093330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四）歸戶大於申報為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大於申報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
　　　　　（五）薪資淨所得為薪資所得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六）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為綜合所得總額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七）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